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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4) 
 

可換股票據轉換股票通知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於二零

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收到五位可換股票據持有人 (「票據持有人」) 通知將本公司

已發行可換股票據之總本金港幣一億零八佰萬元轉換成九億股本公司之新股

（「轉換之股票」），轉換之股票於各方面與本公司其他已發行股份擁有相同

地位，約佔本公司擴大之股本百份之十二點五。根據可換股票據條款，轉換之

股票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起十四個工作天內發行和送交票據持有人。 

 

據董事會所知、所悉及所信，及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定義，概無任何票據持有人與本公司是關聯人士。轉換

股票後，各票據持有人將個別持有 (直接或間接) 少於百份之五本公司總發行股

本。各票據持有人已聲明，當轉換之股票發行予他 / 她時，根據香港公司收購

及合併守則 (「收購守則」) 第26條，他 / 她不需要作出强制性全面要約收購，

考慮到轉換之股票連同他 / 她、其聯繫人士 (據「收購守則」定義) 及一致行動

人士 (據「收購守則」定義) 現已持有本公司之股票。 

 

轉 換 股 票 發 行 後 ，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之 股 票 總 數 將 由 6,282,789,500 股 增 加 至

7,182,789,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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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漢水 

 

 

香港，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偉民先生、王建芝先生、林日

強先生及黄漢水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白德存先生、何志輝先生及劉

艶芳女士。 

 
 
 


